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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明
本
師

書  

民
國
十
六
年 

現
今
舉
世
通
病

．
皆
是
假
公
濟
私

．
以
致
民
困
國
危
．
兵
災
聯
緜

。
吾
人
出
家
為
佛
弟
子
．
固
當

以
佛
之
平
等
大
慈
大
悲
為
志
事

．
不
可
仍
帶
在
家
一
種
驕
慢
自
大

．
藐
視

一
切
．
任
意
作
為

．
不
依
舊

章

等
派
頭
。
須
念
吾
人
受
天
地
之
覆
載

．
受
父
母
之
教
育
．
若
不
效
天
地
父
母
之
心
．
則
便
為
逆
天
悖

理

．
深
忝

所
生
矣
。
靈
巖

．
乃
千
百
年
古
道
場
．
亂
後
遂
成
焦
土

。
雖
小
有

建
築
．
卒
以
無
人
撐
持



．
仍
舊
敗
破

。
幸
光
緒
末
．
嚴
大
護
法

．
聞
真
師

之
名
．
遂
以
相
奉

．
蓋
以
冀
其
復
為
道
場
故
也
。

真
師
雖
復
接
得
．
奈
以
諸
事
牽
纏

．
不
能
親
往
住
持

。
去
年
．
戒
法
師

來
．
喜
其
得
人
．
遂
和
盤
托
出

．
親
送
入
山
．
以
為
住
持
。
而
且
邀
請
官
紳

．
聲
明
永
作
十
方
常
住

。
戒
師
品
德
學
業
名
譽
俱
優
．
堪
為

後
學

模
範
。
今
雖
應
虞
山
講
期
．
汝
當
格
外

認
真
．
代
戒
師
領
眾
修
持
．
毋
得
避
懶
偷
安

。
凡
來
此
山

住
者
．
皆
屬
發
心
辦
道

之
人
．
大
家
都
要
認
真
用
功
．
互
相
勉
勵
．
以
取
麗
澤
之
益

。
不
得
浪
游
閒
談

．
及
不
依
寺
規
．
自
作
主
宰

。
此
寺
已
作
十
方
．
凡
三
聖
堂

子
孫
在
此
住
．
亦
須
與
眾
共
修
．
均
其
勞
逸



．
同
其
甘
苦

。
否
則
．
便
是
攪
亂
常
住
．
欺
侮
真
師
。
既
為
真
師
徒
輩
．
理
宜
格
外
如
法

．
尚
不
至
由

自
己
不
如
法
．
令
人
議

及
真
師
也
。
今
約
略
示
其
大
概
．
以
為
前
途
支
持
之
據

。
●
一
．
時
勢
阢
隉

．

只
可
一
心
辦
道
．
不
可
妄
擬
建
築
。
即
或
不
得
已
而
小
有
添
造
．
但
取
足
用
即
已
．
毋
得
多
建
以
圖
寬
敞

。

不
但
財
力
不
給

．
須
防
由
此
招
禍
。
●
二
．
世
道
艱
難
．
飲
食
衣
服
．
各
須
儉
樸
。
常
住
用
費
．
量
入
為

出

。
若
不
撙
節

．
後
難
為
繼
。
所
有
出
入
帳
目
．
必
須
分
明
。
不
得
置
買
浮
華

之
物
．
一
則
費
錢
．
二

招
譏
議

。
須
留
有
餘
．
以
備
不
足
。
不
可
謂
有
真
師
接
濟
．
而
任
意
浮
用

。
●
三
．
佛
堂
日
課

．
即
依

現
在
所
訂
規
矩

．
切
實
修
持
。
然
不
可
一
向
專
在
事
相

上
用
功
。
必
須
心
心
念
念
．
對
治

自
己
習
氣

毛

病
。
能
如
是
者
．
方
為
真
念
佛
人
。
否
則
．
如
水
泡
石
頭

．
絕
無
心
得
。
但
按
淨
土
常
規

．
不
可
別
生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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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

。
有
欲
立
異

．
如
然
指
然
燈
者
．
請
彼
往
育
王
去
行
．
此
山
永
不
開
此
一
端

。
●
四
．
戒
法
師
．
既

應
虞
山
講
期
．
恐
一
時
難
以
回
來
。
而
住
持
之
名
與
位
．
仍
屬
戒
師
．
領
眾
修
持
之
事
．
汝
權
為
代

。
當
格

外
勤
慎
謙
恭
．
不
可
自
大
自
高

。
汝
乃
晚
輩
．
代
理
其
事
．
不
得
竟
用

住
持
口
氣
．
庶
大
眾
服
汝
虛
懷

．
道
心
更
加
真
切
矣
。
●
五
．
凡
處
事
接
物

．
必
須
謙
和
公
平
．
不
得
固
執
己
見
．
抹
殺
正
理

。
尤
須

大
家
互
相
勸
勉
．
精
修
淨
業
。
常
省
己
過
．
莫
論
人
非
．
極
力
克
治

習
氣
毛
病
。
習
氣
去
一
分
．
道
業

方

可
增
一
分
。
不
得
驕
傲
自
恣

．
注
意
溫
飽

。
總
須
忍
苦
耐
勞
．
安
貧
守
分
。
●
此
寺
既
為
十
方
．
即
汝
與

來
者
．
同
屬
十
方
．
應
以
大
公
無
私

之
精
神
處
之
。
凡
三
聖
堂
子
孫
．
在
山
住
者
．
亦
須
打
破
私
情
．
自
處



於
十
方
僧
眾
地
位
。
不
得
擅
倚
私
意
．
特
享
優
裕

．
任
意
放
縱

．
以
壞
成
規

。
否
則
．
便
是
佛
法
罪
人

．
真
師
怨
家
。
宜
令
他
去
．
免
致
貽
人
譏
誚

。
時
事

艱
難
．
前
途
可
慮
．
再
無
良
法
．
將
何
以
成
為
道
場

。
恐
汝
或
未
慮
及
．
故
為
絡
索
一
上

。
初
本
欲
統
說
．
繼
欲
醒
目

．
故
分
六
條
。
不
過
表
示
光
衛
護
靈
巖

道
場
之
愚
誠

．
切
勿
以
越
樽
代
俎
而
見
誚

．
則
靈
巖
幸
甚

．
真
師
幸
甚
。 

譯
：
當
今
全
世
普
遍
的
毛
病
，
都
是
假
藉
公
權
力
來
謀
求
私
人
利
益
，
以
致
人
民
困
苦
國
情
危
急
，
戰
爭
的
災
害
接
連
不
斷
。
我
們
做
為
出
家

的
佛
弟
子
，
本
就
應
當
以
佛
之
平
等
大
慈
大
悲
為
抱
負
，
不
可
仍
帶
有
在
家
人
那
一
種
傲
慢
自
大
，
輕
視
一
切
，
任
意
而
為
，
不
依
規
章

等
等
作
風
。
必
須
想
到
我
們
受
到
天
地
之
養
育
與
包
容
，
受
父
母
之
教
育
，
若
不
效
法
天
地
父
母
之
心
，
則
便
是
違
反
天
道
，
背
離
常
理

，
深
深
有
愧
於
所
生
的
天
地
父
母
了
。
靈
巖
山
寺
，
乃
是
千
百
年
的
古
道
場
，
戰
亂
後
遭
到
徹
底
破
壞
變
成
一
片
焦
土
。
雖
稍
有
一
些
建

築
，
終
究
因
無
人
支
持
．
仍
舊
是
毀
壞
破
損
。
所
幸
光
緒
末
年
，
嚴
良
燦
居
士
，
聽
聞
真
達
法
師
之
名
，
就
以
此
地
奉
獻
給
法
師
，
乃
是

希
望
能
將
靈
巖
山
寺
修
復
為
道
場
的
緣
故
。
真
達
法
師
雖
再
接
受
靈
巖
山
寺
，
奈
何
因
諸
多
事
情
牽
扯
糾
纏
，
不
能
親
自
前
往
住
持
。
去

年
，
戒
塵
法
師
前
來
，
真
達
法
師
歡
喜
得
到
德
才
兼
備
的
人
，
就
毫
無
保
留
的
全
部
交
出
，
親
送
戒
塵
法
師
入
山
，
成
為
靈
巖
山
寺
住
持

。
而
且
邀
請
官
員
和
地
方
士
紳
，
聲
明
將
靈
巖
山
寺
永
遠
作
為
十
方
常
住
道
場
。
戒
塵
法
師
品
德
、
學
業
、
名
譽
俱
都
出
眾
，
足
堪
為
後

進
學
人
的
模
範
。
現
今
雖
為
應
允
至
虞
山
的
講
經
期
間
，
您
應
當
特
別
的
認
真
，
代
替
戒
塵
法
師
領
導
大
眾
修
行
，
不
可
以
偷
懶
而
只
圖

當
前
的
安
逸
。
凡
來
此
山
住
的
人
，
皆
屬
發
心
修
行
的
人
，
大
家
都
要
認
真
用
功
，
互
相
勉
勵
，
使
得
到
彼
此
切
蹉
勉
勵
之
利
益
。
不
可

四
處
閒
逛
，
談
一
些
無
關
緊
要
的
話
，
以
及
不
依
寺
內
規
矩
，
自
作
主
張
。
此
寺
已
作
為
十
方
道
場
，
凡
是
三
聖
堂
的
徒
眾
在
此
住
，
也



3 

須
與
大
眾
共
修
，
勞
逸
平
均
、
苦
樂
同
受
。
否
則
，
便
是
擾
亂
常
住
，
欺
侮
真
達
法
師
。
既
然
是
真
達
法
師
的
弟
子
，
理
應
特
別
的
如
法

修
行
，
尚
且
不
至
於
因
由
自
己
的
作
為
不
如
法
，
而
使
他
人
非
議
真
達
法
師
啊
！
今
約
略
的
說
明
大
概
，
作
為
未
來
主
持
方
向
的
依
據
。

●
一
．
當
前
國
家
形
勢
，
危
險
不
安
，
只
可
以
一
心
辦
道
，
不
可
妄
想
要
建
築
。
即
使
不
得
已
而
需
稍
有
增
建
，
但
只
要
夠
用
就
可
以
了

，
不
可
以
多
興
建
以
圖
得
寬
敞
。
因
不
但
財
力
不
足
夠
，
而
更
須
預
防
因
此
招
來
災
禍
。
●
二
．
世
局
艱
險
困
難
，
飲
食
衣
服
，
皆
須
節

儉
樸
實
。
常
住
的
使
用
費
，
要
依
收
入
來
斟
酌
開
支
。
若
不
節
省
，
未
來
將
很
難
繼
續
維
持
下
去
。
所
有
出
入
的
帳
目
，
必
須
清
楚
分
明

。
不
可
以
購
置
豪
華
無
用
之
物
，
一
則
浪
費
錢
，
二
會
招
來
譏
嘲
議
論
。
必
須
留
有
剩
餘
，
以
備
不
足
之
需
。
不
可
以
說
有
真
達
法
師
支

援
，
就
任
意
作
不
必
要
的
開
支
。
●
三
．
佛
堂
的
日
課
，
即
依
現
在
所
訂
的
規
矩
，
實
實
在
在
的
修
持
。
然
而
不
可
一
向
專
在
事
相
上
用

功
。
必
須
心
心
念
念
，
對
治
自
己
的
習
氣
毛
病
。
能
如
此
修
行
的
，
才
是
真
正
的
念
佛
人
。
否
則
，
就
如
同
石
頭
泡
在
水
中
，
絕
對
得
不

到
修
行
的
心
得
。
只
要
依
照
淨
土
修
行
的
日
常
儀
規
，
不
可
另
生
主
張
。
而
想
欲
表
示
和
人
不
同
，
如
要
燃
指
燃
燈
的
人
，
請
他
至
寧
波 

阿
育
王
寺
去
做
，
靈
巖
山
寺
永
遠
不
開
啟
這
些
事
情
。
●
四
．
戒
塵
法
師
，
既
然
應
允
至
虞
山
講
經
，
恐
怕
短
時
間
難
以
回
來
。
而
住
持

之
名
分
與
地
位
，
仍
然
屬
於
戒
塵
法
師
，
領
導
大
眾
修
行
之
事
，
由
您
暫
且
代
理
。
故
應
當
特
別
的
勤
勉
謹
慎
謙
虛
恭
敬
，
不
可
自
負
又

自
傲
。
您
乃
是
晚
輩
，
代
理
住
持
的
事
務
，
不
可
以
直
接
使
用
住
持
的
口
氣
，
或
可
使
大
眾
信
服
您
的
謙
遜
虛
心
，
而
道
心
更
加
真
誠
懇

切
啊
﹗
●
五
．
凡
處
理
事
務
與
人
往
來
，
必
須
謙
虛
和
氣
公
平
，
不
可
以
固
執
己
見
，
不
守
正
確
的
道
理
。
尤
其
須
大
家
互
相
勸
戒
勉
勵

，
精
進
修
行
念
佛
往
生
西
方
。
時
常
省
察
自
己
的
過
失
，
不
要
評
論
他
人
是
非
，
極
力
克
制
私
欲
習
氣
毛
病
。
習
氣
去
掉
一
分
，
道
業
才

可
增
上
一
分
。
不
可
以
驕
傲
放
縱
，
注
重
衣
暖
食
飽
。
總
是
須
忍
困
苦
耐
辛
勞
，
安
於
貧
困
守
本
分
。
●
靈
巖
山
寺
既
然
為
十
方
道
場
，

即
是
您
與
前
來
的
人
，
同
屬
於
十
方
，
就
應
以
秉
公
處
理
，
毫
無
偏
私
的
精
神
來
處
理
事
務
。
凡
是
三
聖
堂
的
徒
眾
，
在
山
上
住
的
，
也

須
去
除
私
人
感
情
，
自
居
是
十
方
僧
眾
的
地
位
。
不
可
以
擅
自
倚
著
私
心
，
特
別
享
受
充
足
待
遇
，
任
意
而
不
受
約
束
，
以
敗
壞
既
定
的

規
矩
。
否
則
，
便
是
佛
法
的
罪
人
，
真
達
法
師
的
怨
家
。
應
該
請
他
離
去
，
免
得
遭
受
他
人
風
言
冷
語
地
譏
嘲
。
局
事
艱
難
，
前
途
實
在

可
慮
．
再
無
良
善
的
規
矩
，
將
如
何
成
為
道
場
。
恐
怕
您
或
許
未
考
慮
到
，
所
以
多
言
一
下
。
最
初
本
來
想
籠
統
而
說
，
繼
而
想
使
特
別

醒
目
，
所
以
分
成
六
條
。
不
過
為
表
示
我
衛
護
靈
巖
道
場
的
真
誠
，
切
切
不
要
以
我
超
出
本
分
而
見
責
，
則
是
靈
巖
山
寺
的
慶
幸
，
是
真

達
法
師
的
慶
幸
。 



【
明
本
師
】：
為
真
達
和
尚
之
弟
子
。
蘇
州

 

靈
巖
山
寺
以
當
時
住
持
管
理
不
善
，
頗
現
衰
頹
、
荒
廢
景
象
，
吳
縣
及
蘇
垣
士
紳
同
請
真
達

和
尚
前
往
接
管
，
真
達
和
尚
遂
委
明
煦
大
師
代
理
，
並
聘
請
戒
麈
、
慈
舟
二
位
老
法
師
先
後
住
持
該
山
。
先
後
命
其
弟
子
明
本
、
妙
真

為
監
院
。
寺
中
一
切
開
支
，
大
半
均
為
真
達
和
尚
資
助
。
印
光
大
師
於
弘
揚
淨
土
外
，
尚
有
宗
旨
數
條
，
不
住
地
方
，
不
收
徒
弟
，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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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法
，
蓋
守
其
清
苦
之
本
分
也
。
但
雖
曰
不
住
地
方
，
而
掩
關
報
國
後
，
報
國
與
靈
巖
道
場
，
始
終
竭
力
護
持
之
。
雖
曰
不
收
徒
弟
，

而
如
明
本
、
明
道
、
明
西
各
上
人
，
在
俗
時
於
軍
政
各
界
均
著
名
聞
，
以
佩
公
行
持
，
至
誠
求
為
剃
度
，
公
乃
介
紹
於
真
達
老
和
尚
焉

。
《
印
光
大
師
年
譜
》 



【
通
病
】：
共
同
的
毛
病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假
公
濟
私
】：
借
公
家
的
名
義
或
力
量
謀
取
私
人
的
利
益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聯
緜
】：
￢
緜
﹂
同
￢
綿
﹂
。
￢
聯
綿
﹂
同
￢
連
綿
﹂
，
接
連
不
斷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志
事
】：
語
本
︽
禮
記
．
中
庸
︾
：「
夫
孝
者
，
善
繼
人
之
志
，
善
述
人
之
事
者
也
。
﹂
指
志
向
及
事
業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驕
慢
自
大
】：
「
驕
慢
﹂，
驕
傲
怠
慢
。
「
自
大
﹂，
自
負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驕
傲
自
負
。 



【
藐
視
】：
輕
視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任
意
作
為
】：
「
任
意
﹂，
任
隨
其
意
，
不
受
約
束
。「
作
為
﹂，
所
作
所
為
；
行
為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隨
意
而
為
。 



【
舊
章
】：
昔
日
的
典
章
。︽
書
．
蔡
仲
之
命
︾：
￢
無
作
聰
明
亂
舊
章
。
﹂
孔
︽
傳
︾
：
￢
無
敢
為
小
聰
明
，
作
異
辯
以
變
亂
舊
典
文
章

。
﹂
此
指
：
規
章
制
度
。 



【
派
頭
】：
言
語
舉
動
的
氣
派
、
作
風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天
地
之
覆
載
】：
「
覆
載
﹂，
覆
蓋
與
承
載
。
謂
覆
育
包
容
。︽
禮
記
．
中
庸
︾：
￢
天
之
所
覆
，
地
之
所
載
，
日
月
所
照
，
霜
露
所
隊
，

凡
有
血
氣
者
，
莫
不
尊
親
。
﹂
︽
莊
子
．
天
地
︾：
￢
夫
道
覆
載
萬
物
者
也
，
洋
洋
乎
大
哉
。
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天
地
之
養
育
與

包
容
。 



【
逆
天
悖
理
】：
違
反
天
道
，
背
離
常
理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忝
】：
音
ㄊ
ㄧ
ㄢ
ˇ
。
辱
，
有
愧
於
，
常
用
作
謙
辭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靈
巖
】：
蘇
州
近
郊
吳
縣
木
瀆

 

靈
巖
山
寺
，
是
東
晉
時
就
創
建
的
古
剎
。
以
後
屢
有
發
展
，
屢
有
興
廢
，
清
代
太
平
天
國
之
際
又
毀
於

兵
火
，
遂
為
焦
土
。
至
宣
統
年
間
成
一
荒
寺
。
經
當
地
士
紳
挽
請
普
陀
山 

真
達
老
和
尚
接
收
。
由
真
達
老
和
尚
出
資
修
葺
一
新
。
但
是

真
老
法
務
繁
忙
，
在
上
海
有
太
平
寺
，
在
普
陀
山
也
有
寺
院
要
住
持
負
責
，
靈
巖
山
寺
沒
有
精
力
去
管
理
了
。
一
九
三
七
年
（
民
國
廿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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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）
冬
，
南
方
抗
戰
烽
起
，
蘇
州
淪
陷
。
印
光
大
師
應
靈
巖
山
寺
監
院
妙
真
和
尚
之
請
，
移
住
靈
巖
。
印
光
法
師
早
在
一
九
三
七
年
（
？

）
蘇
州
報
國
寺
關
中
，
就
已
為
靈
巖
山
寺
永
作
十
方
專
修
淨
土
道
場
制
訂
了
五
條
規
約
（
《
印
光
大
師
年
譜
》
後
又
云
：｢

大
師
所
作
之
「
靈

巖
山
寺
專
修
十
方
淨
土
道
場
五
條
規
約
」
。
這
五
條
規
約
為
大
師
一
九
三
二
年
在
蘇
州
關
房
中
所
作
，
又
見
之
於
印
光
法
師
在
（
民
國
廿
七
年
）
一

九
三
八
年
所
作
「
靈
巖
山
寺
念
誦
儀
規
」
。
據
一
九
三
二
年
之
碑
記
語
氣
，
此
五
條
規
約
訂
立
的
時
間
尚
在
一
九
三
二
年
之
前
。
似
應
在
一
九
三
０

年
一
九
三
二
年
之
間
，
確
切
年
月
日
期
尚
待
資
料
查
考
。
）
這
五
條
規
約
是
： 

(

一)

住
持
不
論
是
何
宗
派
，
但
以
深
信
淨
土
，
戒
行
精
嚴
為
準
，
只
傳
賢
，
不
傳
法
，
以
杜
法
眷
私
屬
之
弊
。 

(

二)

住
持
論
次
數
，
不
論
代
數
，
以
免
高
德
居
庸
德
之
後
之
嫌
。 

(

三)

不
傳
戒
，
不
講
經
，
以
免
招
搖
擾
亂
正
念
之
嫌
。
堂
中
雖
日
日
常
講
，
但
不
招
外
方
來
聽
耳
。 

(

四)

專
一
念
佛
，
除
打
佛
七
外
，
概
不
應
酬
一
切
佛
事
。 

(

五)

無
論
何
人
不
得
在
寺
收
剃
徒
弟
。 

五
條
有
一
違
者
，
立
即
出
院
。
民
國
廿
二
年
，
靈
巖
山
寺
監
院
妙
真
和
尚
將
此
五
條
規
約
申
報
吳
縣
政
府
，
刻
石
立
碑
，
將
靈
巖

山
寺
改
建
為
十
方
專
修
淨
土
道
場
。
一
九
四
○
年
（
民
國
廿
九
年
）
夏
曆
十
一
月
初
四
日
印
光
大
師
圓
寂
於
靈
巖
山
寺
。
《
印
光
大
師
年
譜
》 



【
焦
土
】：
烈
火
燒
焦
的
土
地
。
形
容
建
築
物
、
莊
稼
等
因
戰
亂
而
遭
到
徹
底
破
壞
的
景
象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小
有
】：
稍
有
一
些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撐
持
】：
支
持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敗
破
】：「
敗
﹂，
毀
壞
。「
破
﹂，
破
壞
、
損
壞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毀
壞
破
損
。 



【
嚴
大
護
法
】：
「
護
法
﹂，
護
持
自
己
所
得
之
善
法
也
。
又
擁
護
佛
之
正
法
也
。
︽
俱
舍
論
．
二
十
五
︾
曰
：「
護
法
者
，
謂
於
所
得
善
自

防
護
。
﹂
︽
無
量
壽
經
．
上
︾
曰
：「
嚴
護
法
城
。
﹂
佛
菩
薩
覺
世
濟
人
之
道
，
無
大
有
力
者
護
之
，
則
道
將
滅
。
故
上
自
梵
天 

帝
釋
八

部
鬼
神
，
下
至
人
世
帝
王
及
諸
檀
越
，
皆
保
護
佛
法
之
人
，
稱
之
曰
護
法
。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民
國
初
年
（
西
元
一
九
一
二
年
），
木
瀆
鎮
的

紳
士
嚴
良
燦
居
士
，
找
到
上
海 

太
平
寺
真
達
和
尚
，
請
真
達
出
面
接
管
靈
巖
山
寺
。
真
達
和
尚
找
了
明
煦
師
，
到
靈
岩
山
看
守
寺
院
。

到
了
民
國
十
五
年
（
西
元
一
九
二
六
年
），
真
達
和
尚
把
寺
宇
修
繕
了
一
番
，
請
戒
塵
法
師
出
任
住
持
，
並
約
定
住
僧
以
二
十
人
為
限
，

不
化
緣
、
不
趕
經
懺
，
專
一
念
佛
，
所
有
經
費
由
上
海

 

太
平
寺
津
貼
。
民
國
十
八
年
（
西
元
一
九
二
九
年
），
戒
塵
法
師
應
請
赴
昆
明
弘

化
。
時
慈
舟
法
師
在
山
上
調
養
身
體
，
還
有
幾
個
學
生
隨
著
他
。
戒
塵
法
師
要
到
雲
南
，
他
向
真
達
和
尚
推
薦
，
請
慈
舟
法
師
繼
任
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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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
山
寺
住
持
。
慈
舟
法
師
晉
山
後
，
他
訂
下
「
常
年
打
七
﹂
的
制
度
，
一
心
領
眾
念
佛
。
而
一
般
寺
務
，
則
由
監
院
妙
真
和
尚
負
責
。

意
指
：
木
瀆
鎮
的
嚴
良
燦
居
士
。 



【
真
師
】：
真
達
和
尚
（
西
元
一
八
七
○
年—

一
九
四
七
年
），
近
代
高
僧
。
俗
姓
胡
，
名
惟
通
，
號
體
範
，
一
號
逸
人
。
安
徽 

歙(

ㄕ
ㄜ
ˋ)

縣
人
。
年
十
三
喪
母
，
十
七
歲
喪
父
，
身
世
孤
零
，
即
離
鄉
背
井
，
至
蘇
州
習
南
貨
商
。
一
日
隨
店
主
婦
朝
禮
南
海
，
見
普
陀
山
寺
院

清
淨
，
佛
像
莊
嚴
，
遂
萌
離
俗
出
世
之
想
。
十
九
歲
，
辭
去
肆
中
職
務
，
出
家
於
普
陀
山 

三
聖
堂
，
禮
峭
巖
和
尚
為
師
。
逾
年
受
具
足

戒
於
寧
波

 

鳳
凰
山

 

白
雲
寺
聞
果
上
人
。
此
後
銳
意
精
進
，
聲
譽
日
崇
。
旋
由
圓
光
、
慧
靜
二
法
師
及
高
鶴
年
居
士
介
紹
，
得
與
印
光
法

師
交
往
，
甚
相
投
契
。
後
曾
於
彌
陀
閣
閉
關
三
次
，
每
日
誦
經
坐
禪
，
不
稍
懈
怠
，
前
後
九
載
，
功
夫
學
問
大
有
進
境
。
一
九
一
四
年

至
滬
上
，
創
太
平
寺
，
該
寺
在
上
海
閘
北
陳
家
濱
（
今
成
都
北
路
八
六
五
號
），
原
名
供
養
庵
，
規
模
狹
隘
。
經
真
達
和
尚
接
收
後
，
即
行

改
建
，
取
名
太
平
寺
，
作
為
普
陀
山 

三
聖
堂
下
院
。
時
印
光
大
師
尚
在
普
陀
山 

法
雨
寺
潛
修
。
時
相
往
返
談
道
，
互
有
策
進
。
一
九
二

一
年
，
印
光
大
師
與
高
鶴
年
至
滬
，
真
達
和
尚
將
太
平
寺
供
養
大
師
居
住
。
又
，
蘇
州 

靈
巖
山
寺
以
當
時
住
持
管
理
不
善
，
頗
現
衰
頹

、
荒
廢
景
象
，
吳
縣
及
蘇
垣
士
紳
同
請
真
達
和
尚
前
往
接
管
，
真
達
和
尚
遂
委
明
煦
大
師
代
理
，
並
聘
請
戒
麈
、
慈
舟
二
位
老
法
師
先

後
住
持
該
山
。
先
後
命
其
弟
子
明
本
、
妙
真
為
監
院
。
寺
中
一
切
開
支
，
大
半
均
為
真
達
和
尚
資
助
。
印
光
大
師
刻
印
經
書
經
費
不
敷

時
，
亦
由
其
資
助
。
真
達
和
尚
駐
錫
滬
上
時
，
一
心
淡
定
精
進
，
行
持
不
懈
，
同
時
施
衣
給
藥
，
濟
孤
恤
貧
，
普
利
眾
生
，
為
世
所
崇
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，
兼
任
蘇
州 

報
國
寺
住
持
（
在
蘇
州 

穿
心
街
）。
一
九
三
○
年
，
迎
請
印
光
大
師
詣
該
寺
閉
關
。
一
九
四
二
年
，
真
達
和

尚
赴
靈
巖
山
寺
掩
關
靜
修
，
遠
近
風
聞
，
爭
來
瞻
拜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，
離
靈
巖
至
滬
，
仍
寓
太
平
寺
。
晚
歲
漸
呈
衰
病
，
一
九
四
七
年

至
普
陀
山
休
養
，
未
幾
即
又
返
滬
，
是
年
十
月
圓
寂
於
滬
，
世
壽
七
十
有
八
，
法
臘
六
十
。
後
人
建
塔
於
蘇
州 

靈
巖
山
寺
。
生
平
言
語

和
藹
，
尊
賢
重
道
，
外
示
僧
伽
之
相
，
內
蘊
菩
薩
之
心
，
與
王
一
亭
、
關
絅
之
等
居
士
交
誼
甚
深
。
曾
親
自
重
輯
︽
西
方
公
據
︾
正
副

兩
冊
，
主
編
︽
劬
勞
集
︾
四
冊
。
《
印
光
大
師
年
譜
》 



【
相
奉
】：「
相
﹂，
表
示
一
方
對
另
一
方
有
所
施
為
。「
奉
﹂，
送
、
給
予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奉
獻
。 



【
牽
纏
】：
牽
扯
糾
纏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住
持
】：
一
寺
之
主
僧
名
住
持
，
此
由
禪
門
起
。
︽
敕
修
清
規
．
住
持
章
︾
曰
：「
佛
教
入
中
國
四
百
餘
年
而
達
磨
至
，
又
八
傳
而
至
百

丈
，
唯
以
道
相
授
受
，
或
巖
居
穴
居
，
或
依
律
等
未
有
住
持
之
名
。
百
丈
以
禪
宗
寖
盛
，
上
而
君
相
王
公
，
下
而
儒
老
百
氏
，
皆
嚮
風

問
道
。
有
徒
字
蕃
，
非
崇
其
位
則
師
法
不
嚴
，
始
奉
其
師
為
住
持
，
而
尊
之
曰
長
老
，
如
天
竺
之
稱
舍
利
須
菩
提
，
以
齒
德
俱
尊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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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︽
禪
苑
清
規
．
尊
宿
住
持
︾
曰
：「
代
佛
揚
化
，
表
異
知
事
，
故
云
傳
法
。
各
處
一
方
，
續
佛
慧
命
，
斯
曰
住
持
。
初
轉
法
輪
，
名
為

出
世
。
師
承
有
據
，
乃
號
傳
燈
。
﹂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此
指
：
擔
任
住
持
。 



【
戒
法
師
】：
戒
麈
法
師
（
西
元
一
八
七
八
年
︱
一
九
四
八
年
）
湖
北

 

漢
川
人
，
俗
姓
邱
。
字
滌
吾
。
十
九
歲
出
家
，
專
修
苦
行
，
止
於
終

南
山
，
棲
心
禪
寂
。
後
轉
持
念
佛
，
專
事
淨
土
。
光
緒
年
間
，
入
雲
南

 

雞
足
山
修
般
舟
法
。
民
國
三
年
（
西
元
一
九
一
四
年
），
入
杭
州 

華
嚴
大
學
就
讀
。
後
掩
關
於
常
熟

 

佛
垣
寺
，
潛
修
淨
業
。
九
年
秋
，
與
了
塵
、
慈
舟
等
法
師
續
辦
華
嚴
大
學
於
漢
口 

九
蓮
寺
。
圓
滿
後

，
返
滇
建
淨
業
蓮
社
，
率
眾
梵
修
，
歸
依
者
凡
數
萬
人
。
三
十
七
年
五
月
寂
於
昆
明

 

笻
竹
寺
，
世
壽
七
十
一
，
戒
臘
五
十
三
。
撰
有
︽

華
嚴
一
滴
︾
、
︽
華
嚴
七
處
九
會
圖
︾
、
︽
蓮
社
明
訓
︾
、
︽
淨
宗
要
語
︾
等
書
。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和
盤
托
出
】：
端
東
西
連
同
盤
子
一
併
托
出
。
比
喻
毫
無
保
留
的
全
部
拿
出
來
或
說
出
來
。
也
作
「
全
盤
托
出
﹂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官
紳
】：
官
吏
和
紳
士
（
舊
稱
地
方
上
有
勢
力
有
地
位
的
人
。
一
般
是
地
主
或
退
職
官
僚
）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常
住
】：
指
寺
院
，
因
寺
院
是
僧
人
常
住
的
道
場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 



【
後
學
】：
後
進
的
學
者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格
外
】：
特
別
，
超
出
普
通
範
圍
之
外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避
懶
偷
安
】：
「
避
懶
﹂，
猶
偷
懶
。「
偷
安
﹂，
只
圖
目
前
的
安
逸
、
苟
安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偷
懶
而
只
圖
當
前
的
安
逸
。 



【
辦
道
】：
指
修
行
、
成
辦
道
業
、
精
進
佛
道
等
。
又
作
辨
道
。
唐
代
初
期
之
禪
宗
未
有
「
辦
道
﹂
一
詞
，
直
至
中
唐
，
五
家
七
宗
之
宗

風
形
成
後
，
始
廣
被
使
用
。
︽
景
德
傳
燈
錄
．
卷
二
十
八
︾
汾
州

 

大
達
無
業
國
師
之
法
語
中
即
有
：「
且
圖
什
麼
？
兄
弟
只
為
貪
欲
成
性

。
二
十
五
有
向
腳
跟
下
繫
著
，
無
成
辦
之
期
。
﹂
此
「
成
辦
﹂
即
佛
道
成
辦
（
辦
道
）
之
意
。
於
日
本
曹
洞
宗
，
由
於
強
調
「
只
管
打
坐

﹂
之
參
禪
實
踐
精
神
，
故
辦
道
一
語
多
指
坐
禪
修
行
而
言
。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。
修
行
也
。
︽
敕
修
清
規
侍
者
進
退
︾
曰
：「
隨
眾
辦
道
。
﹂《
佛
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麗
澤
之
益
】：
「
麗
澤
﹂，
相
連
的
兩
水
澤
，
能
相
互
滋
育
潤
澤
。
比
喻
朋
友
彼
此
切
蹉
、
砥
礪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
。
意
指
：
得

到
彼
此
切
蹉
勉
勵
之
利
益
。 



【
浪
游
閒
談
】：
「
浪
游
﹂，
四
方
游
蕩
。
「
閒
談
﹂，
指
無
關
緊
要
的
話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四
處
閒
逛
，
談
一
些
無
關
緊
要
的
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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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主
宰
】：
支
配
、
控
制
、
掌
握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【
三
聖
堂
】：
印
光
大
師
︽
文
鈔
續
編
．
卷
下
．
普
陀
山
三
聖
禪
院
八
功
德
泉
表
異
碑
記
︾
云
：
￢
普
陀
一
山
．
水
皆
甘
美
．
縱
海
邊
之

地
．
絕
無
鹹
水
．
而
八
功
德
泉
．
實
為
第
一
。
按
︽
山
志
︾
．
明 

萬
曆
間
．
僧
大
方
．
結
茅
於
此
。
三
十
年
．
內
監
張
隨
、
党
禮
．
奉

勅
督
造
藏
殿
。
閒
遊
於
此
．
飲
水
而
甘
．
并
聞
旱
撈
不
加
增
減
．
祈
雨
必
取
此
水
．
遂
捐
資
建
三
聖
堂
．
而
名
其
泉
為
八
功
德
．
蓋
以

極
樂
世
界
七
寶
池
中
之
水
擬
之
也
。
八
功
德
泉
．
由
三
聖
堂
而
得
名
。
三
聖
堂
．
由
八
功
德
水
而
發
起
。
所
謂
時
節
因
緣
．
固
有
不
期

然
而
然
者
。
﹂
又
印
光
大
師
︽
文
鈔
正
編
．
卷
三
．
三
聖
堂
萬
年
簿
序
︾
云
：
￢
三
聖
堂
者
．
創
自
明
萬
曆
三
十
年
．
時
僧
大
方
結
茅

於
此
．
適
張
隨 

党
禮
二
太
監
．
奉
旨
督
造
藏
經
閣
．
閑
步
其
地
．
飲
其
泉
而
甘
之
。
乃
詢
其
由
．
知
其
極
旱
不
涸
．
寺
中
遇
旱
祈
雨
．

必
取
水
於
此
泉
．
而
輒
獲
膏
雨
．
遂
題
之
為
八
功
德
泉
。
因
出
資
命
建
西
方
三
聖
殿
．
以
八
功
德
水
．
乃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七
寶
池
中
所

有
也
。
至
清
康
熙
間
．
僧
海
安
重
建
．
自
後
年
久
傾
頹
。
咸
豐
初
．
承
恩
堂 

顯
法
公
居
此
潛
修
．
改
名
如
意
庵
．
乃
數
楹
小
屋
而
已
。

光
緒
初
．
四
世
孫
華
德
公
．
募
諸
滬
上
洪
君
某
．
遂
建
三
聖
殿
．
復
原
名
。
自
後
世
道
太
平
．
兼
以
輪
船
火
車
俱
通
．
菩
薩
香
火
．
日

見
興
盛
．
庵
中
工
事
．
略
有
端
倪
。
華
德
公
欲
息
心
以
專
修
淨
業
．
以
庵
事
交
其
徒
長
汀
師
．
令
其
孫
真
達
師
輔
之
．
遂
大
為
建
造
。

及
汀
師
去
世
．
達
師
更
不
惜
心
力
．
宜
修
者
修
．
宜
建
者
建
．
遂
成
一
大
精
藍
（
佛
寺
；
僧
舍
。
精
，
精
舍
；
藍
，
阿
蘭
若
。
）
﹂ 



【
勞
逸
】：
勞
苦
與
安
逸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甘
苦
】：
比
喻
美
好
的
處
境
和
艱
苦
的
處
境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攪
亂
】：
擾
亂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如
法
】：
指
隨
順
佛
所
說
之
教
法
而
不
違
背
。
亦
指
契
合
於
正
確
之
道
理
。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。
契
合
於
法
理
的
意
思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如
法

，
契
於
理
也
。︽
無
量
壽
經
．
下
︾
曰
：「
應
當
信
順
如
法
修
行
。
﹂
︽
維
摩
經
．
方
便
品
︾
曰
：「
夫
說
法
者
，
當
如
法
說
。
﹂
同
︽
觀

眾
生
品
︾
曰
：「
此
華
不
如
法
，
是
以
去
之
。
﹂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議
】：
評
論
是
非
，
多
指
責
備
。
例
如
：
非
議
。
恐
招
物
議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以
為
前
途
支
持
之
據
】：
￢
前
途
﹂
，
將
行
經
的
前
方
路
途
。
￢
支
持
﹂
，
主
持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作
為
未
來
主
持
方
向
的
依
據
。 



【
時
勢
阢
隉
】：
「
時
勢
﹂，
當
時
的
形
勢
。
「
阢
隉
﹂
音
務
鎳(

ㄨ
ˋ
ㄋ
ㄧ
ㄝ
ˋ)
。
傾
危
不
安
。︽
說
文
．
阜
部
︾：
￢
隉
，
危
也…

班
固
說

：
不
安
也
。︽
周
書
︾
曰
﹃
邦
之
阢
隉
﹄
。
﹂
段
玉
裁
︽
注
︾
：
￢
今
︽
尚
書
︾
作
﹃
杌
隉
﹄
。
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當
前
形
勢
，



9 

危
險
不
安
。 


【
寬
敞
】：
寬
大
開
闊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不
給
】：
￢
給
﹂
音
擠(

ㄐ
ㄧ
ˇ)

。
不
足
用
、
不
能
供
應
所
需
。︽
孟
子
．
告
子
下
︾：「
春
省
耕
而
補
不
足
，
秋
省
斂
而
助
不
給
。
﹂《
教
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世
道
】：
人
世
間
的
道
路
。
指
紛
紜
萬
變
的
社
會
狀
態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量
入
為
出
】：
根
據
稅
收
的
多
寡
來
制
定
支
出
的
限
度
。
語
本
︽
禮
記
．
王
制
︾：「
以
三
十
年
之
通
制
國
用
，
量
入
以
為
出
。
﹂
後
泛

指
根
據
收
入
來
斟
酌
開
支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撙
節
】：
節
省
、
節
約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浮
華
】：
講
究
表
面
上
的
華
麗
或
闊
氣
、
不
務
實
際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招
譏
議
】：「
譏
議
﹂，
譏
評
非
議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招
來
譏
評
非
議
。 



【
接
濟
】：
支
援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任
意
浮
用
】：
￢
任
意
﹂
，
任
隨
其
意
，
不
受
約
束
。
￢
浮
用
﹂
，
不
必
要
的
開
支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無
拘
束
的
不
必
要
支
出
。 



【
日
課
】：
每
天
的
功
課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規
矩
】：
法
度
、
禮
法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事
相
】：
有
實
事
的
，
或
是
有
形
相
可
以
看
得
到
的
，
都
叫
做
事
相
；
至
於
講
道
理
的
，
沒
有
形
相
可
以
看
得
到
的
，
則
叫
做
理
性
。
《
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不
生
不
滅
之
無
為
曰
理
性
，
則
生
滅
之
有
為
法
曰
事
相
。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對
治
】：
針
對
病
情
而
治
療
，
亦
即
斷
除
煩
惱
的
意
思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 



【
習
氣
】：
大
乘
之
妄
惑
，
分
現
行
與
種
子
及
習
氣
三
者
，
既
伏
惑
之
現
行
，
且
斷
惑
之
種
子
，
尚
有
惑
之
氣
分
而
現
惑
相
，
是
名
習
氣

。
舍
利
弗
既
斷
瞋
惑
之
種
子
，
而
動
則
怒
氣
如
摧
，
是
瞋
惑
習
氣
尚
存
之
現
證
，
三
乘
中
聲
聞
全
不
斷
之
，
緣
覺
稍
侵
害
之
。
佛
全
斷

之
。
︽
述
記
．
二
末
︾
曰
：「
言
習
氣
者
，
是
現
行
氣
分
薰
習
所
成
，
故
名
習
氣
。
﹂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猶
言
習
慣
，
系
長
期
養
成
的
難
以
改

變
的
行
為
、
語
言
和
意
向
。
如
宋

 

蘇
軾
︽
再
和
潛
師
︾
詩
︰
「
東
坡
習
氣
除
未
盡
，
時
復
長
篇
書
小
草
。
﹂
陸
游
︽
抄
書
詩
︾
︰
「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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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習
氣
重
，
見
書
喜
欲
狂
。
﹂「
習
氣
﹂
多
含
貶
義
。
如
謂
「
官
僚
習
氣
﹂、「
流
氓
習
氣
﹂
等
。「
習
氣
﹂
一
詞
出
于
梵
語Vasana

，
謂

現
行
的
煩
惱
歷
久
而
形
成
的
種
種
積
習
，
包
括
「
名
言
習
氣
﹂、「
我
執
習
氣
﹂
等
。
正
如
唐 

窺
基
︽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．
卷
二
︾
所
說
︰

「
言
習
氣
者
，
心
現
行
氣
分
重
習
所
成
。
﹂
習
氣
相
續
到
成
熟
時
，
能
招
生
死
果
報
。
法
相
宗
認
為
︰
斷
除
了
煩
惱
的
「
種
子
﹂，
伏
除

了
煩
惱
的
「
現
行
﹂
之
後
，
還
存
在
煩
惱
的
「
習
氣
﹂。「
習
氣
﹂
在
煩
惱
中
程
度
較
輕
微
，
但
是
難
以
斷
除
。
隋

 

智
顗
︽
四
教
儀
．
卷

八
︾
謂
︰
「
十
佛
地
者
，
大
功
德
力
資
智
慧
，
一
念
相
應
慧
觀
真
諦
，
習
氣
究
竟
盡
也
。
﹂
這
就
是
說
，
二
乘
羅
漢
還
有
「
習
氣
﹂，
只

有
佛
才
能
完
全
斷
除
「
習
氣
﹂
。
《
俗
語
佛
源
》 



【
水
泡
石
頭
】：
￢
冷
水
泡
石
頭
﹂
，
石
頭
泡
在
水
中
，
經
長
久
時
間
後
，
依
舊
還
是
石
頭
。
意
指
所
用
功
夫
，
不
起
作
用
；
定
而
無
慧

，
終
無
入
處
。
清
末
民
初
虛
雲
禪
師
（
西
元
一
八
四
○
年
｜
一
九
五
九
年
）︽
虛
雲
和
尚
法
彙
︾
：「
老
參
上
座
的
難
處
，
就
是
在
此
自
在
明

白
當
中
停
住
了
，
中
止
化
城
，
不
到
寶
所
。
能
靜
不
能
動
，
不
能
得
真
實
受
用
，
甚
至
觸
境
生
情
，
取
捨
如
故
，
欣
厭
宛
然
，
粗
細
妄

想
，
依
然
牢
固
。
所
用
功
夫
，
如
冷
水
泡
石
頭
，
不
起
作
用
。
久
之
也
就
疲
懈
下
去
，
終
於
不
能
得
果
起
用
。
﹂。
出
自
明
末
清
初
體
宗

道
寧
禪
師
（
西
元
一
五
九
八
年
｜
一
六
六
九
年
）︽
雲
峰
體
宗
寧
禪
師
語
錄
︾：「
倘
若
挨
排
（
依
次
排
列
）
度
日
，
如
水
泡
石
，
終
無
入
處

。
﹂《
佛
典
妙
供
．
佛
門
諺
語
》 



【
常
規
】：
日
常
奉
行
的
規
則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別
生
花
樣
】：
「
花
樣
﹂，
花
招
、
手
法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連
貫
上
文
，
此
指
：
另
訂
規
矩
。 



【
立
異
】：
故
意
表
示
和
人
不
同
。
如
：「
標
新
立
異
﹂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一
端
】：
指
事
情
的
一
點
或
一
個
方
面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此
指
：
燃
指
燃
燈
這
件
事
。 



【
權
為
代
】：「
權
﹂，
暫
且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暫
且
代
理
。 



【
勤
慎
】：
勤
勉
謹
慎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自
大
自
高
】：
「
自
大
﹂，
自
尊
大
、
自
負
。「
自
高
﹂，
自
傲
、
抬
高
自
己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自
負
又
自
傲
。 



【
竟
用
】：「
竟
﹂，
直
接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直
接
使
用
。 



【
虛
懷
】：
謙
遜
虛
心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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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道
心
】：
求
菩
提
之
心
也
。
︽
唐
華
嚴
經
．
十
三
︾
曰
：「
普
觀
眾
生
發
道
心
。
﹂
︽
法
華
經
義
疏
．
二
︾
曰
：「
菩
提
，
云
道
，
是
無

上
正
遍
知
果
道
也
。
﹂
又
道
心
者
，
言
在
家
行
佛
道
者
也
。
與
言
道
者
同
。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接
物
】：
謂
與
人
交
往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抹
殺
正
理
】：
「
抹
殺
﹂，
完
全
勾
銷
、
一
概
不
承
認
。「
正
理
﹂，
正
確
的
道
理
、
正
當
的
事
理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不
顧
守
正
確
的
道
理
。 



【
克
治
】：
謂
克
制
私
欲
邪
念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道
業
】：
可
感
人
天
之
果
之
善
業
為
福
業
。
可
成
佛
果
之
善
業
為
道
業
。
以
菩
提
心
而
修
之
諸
業
也
。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自
恣
】：
放
縱
自
己
，
不
受
約
束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注
意
溫
飽
】：
「
注
意
﹂，
重
視
、
關
注
。
「
溫
飽
﹂，
衣
暖
食
飽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重
視
衣
暖
食
飽
。 



【
大
公
無
私
】：
秉
公
處
理
，
毫
無
偏
私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自
處
】：
猶
自
居
、
自
持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優
裕
】：
充
足
、
富
裕
。
如
：「
生
活
優
裕
﹂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放
縱
】：
放
任
而
不
受
約
束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成
規
】：
前
人
制
定
的
規
章
制
度
。
亦
指
老
規
矩
，
老
辦
法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譏
誚
】：
風
言
冷
語
地
譏
嘲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時
事
】：
時
局
、
當
時
情
況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絡
索
一
上
】：
「
絡
﹂
音
洛(

ㄌ
ㄨ
ㄛ
ˋ)

。
纏
繞
、
捆
縛
。「
索
﹂，
粗
繩
。
泛
指
繩
索
。「
絡
索
﹂
意
指
「
囉
嗦
﹂
，
亦
作
「
囉
唆
﹂
。
語

言
瑣
碎
。「
一
上
﹂，
猶
言
一
番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多
言
一
下
。 



【
醒
目
】：
顯
眼
、
引
人
注
目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愚
誠
】：
謙
指
己
之
誠
意
、
衷
情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越
樽
代
俎
】：
「
樽
﹂
音
尊(

ㄗ
ㄨ
ㄣ)

。
，
古
代
盛
酒
的
器
具
。「
俎
﹂
音
阻(

ㄗ
ㄨ
ˇ)
。
古
代
祭
祀
時
放
祭
品
的
器
物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出
︽
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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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．
逍
遙
游
︾：「
庖
人
雖
不
治
庖
，
屍
祝
不
越
樽
俎
而
代
之
矣
。
﹂
成
玄
英
︽
疏
︾
：「
庖
人
，
謂
掌
庖
廚
之
人
，
則
今
之
太
官
供
膳
是

也
。
屍
者
，
太
廟
中
神
主
也
。
祝
者
，
則
今
太
常
太
祝
是
也
，
執
祭
版
對
屍
而
祝
之
，
故
謂
之
屍
祝
也
。
樽
，
酒
器
也
。
俎
，
肉
器
也

。
﹂
意
指
：
喻
越
出
本
分
，
代
行
其
事
。 



【
見
誚
】：「
見
﹂，
助
詞
，
表
示
被
動
或
對
我
如
何
。「
誚
﹂
音
俏(

ㄑ
ㄧ
ㄠ
ˋ)

。
責
備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責
備
我
。 



【
幸
甚
】：
表
示
非
常
慶
幸
或
幸
運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
